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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关键性、经常性审计结果以及超过 18 个月仍未解决的审计

问题的回应情况 **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第 2006/18 号决定提交的。该决定要求儿童基金会对内部审计

办公室（内审办）年度报告中列出的关键和经常性问题做出回应。 

2. 报告下一节概述了管理层对汇总的关键和经常性问题的响应（见 2006 年内

部审计活动报告第四节（E/ICEF/2007/AB/L.8））。 

  针对关键性、经常性问题正采取的行动 
 

3. 没有及时对审计建议和意见采取行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建议落实缺乏清晰的

机构问责机制，再加上总部和区域两级都对谁承担治理、问责、监督责任和报告

义务认识不清。 

4. 儿童基金会作为一个高度分权的组织，需要进一步澄清总部、区域办事处和

国家办事处之间问责和责任的分配，以保证更有效地对审计建议进行响应和开展

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
 E/ICEF/2007/13。 

 
**
 本文件因为内部磋商的需要延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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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儿童基金会认识到了这些不足，并正在着手加以解决，主要是在组织审查和

两年期预算中加以解决，但也会使用其他方式。 

6. 在经常性审计问题方面，儿童基金会知道，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然有

相当多的国家办事处在财务、方案管理、供应支助和执行以前审计建议等核心领

域达不到儿童基金会规定的全套管理标准。儿童基金会管理层同意，需要花大力

气解决那些评级持续不佳的问题。为了提高组织绩效，儿童基金会将支持对有关

财务控制和基本方案管理做法的指南进行改进和宣传，加强区域办事处及总部对

国家办事处的监测，以增加对国家办事处绩效的全面了解，同时更加重视技能发

展。 

7. 总之，儿童基金会将采取行动，确保总部和区域办事处发生人事变动时，尽

早让新来的高级职员了解现有的审计结果。 

  针对超过 18 个月仍未解决的审计问题正采取的行动 
 

8. 以下所列的回应情况是专门针对截至2007年 6月已经拖了18个月以上仍未

解决的审计问题（见 2006 年内部审计活动报告附件 2（E/ICEF/2007/AB/L.8)）。 

  关于方案管理控制情况的简要报告(2002) 
 

9. 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办事处（美加办事处）。美加办事处最近任命了一名监测

评价干事，并在预算规划中增加了用于对各国项目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质量

进行正确评估的资源。因此，该办事处预期可以在未执行建议和意见的处理中取

得进展。作为工作重点，办事处将提供有关文件，说明正在采取哪些步骤以保证

国家管理团队达到最低标准。办事处也在培训方面采取了步骤，以满足新组织标

准的要求，并将向内审办提交具体材料。 

10. 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东南非办事处）。东南非办事处有些审计意见

没有处理是因为能力不足。其他有些建议执行了，但是报告不充分。过去五年间，

东南非办事处的高级职员完全调整，有些员额换了两任或是更多。东南非办事处

2007 年 6 月向内审办提交了对所有建议的回应情况报告，正等待内审办的反馈，

看根据报告的行动哪些建议已经处理完毕了。 

11. 中西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中西非办事处）。主要由于紧急变换办公地点和一

些高级管理职位人事变动过于频繁的原因，中西非办事处响应审计建议的工作发

生了拖延。鉴于此，办事处正采取紧急行动，执行尚未处理的 2002 年审计结果。

办事处管理层计划适当分配工作人员的时间用于处理审计结果，并确保其中责任

明确。 

12. 评价办公室正在对评价报告进行系统性的跟踪和质量评估，并跟踪国家办事

处、区域办事处和总部制订的评价计划。实际跟踪评价数据在方案规划和执行中

的使用远远超出了评价工作本身。评价办公室正在讨论如何提高评价质量，保证



 E/ICEF/2007/AB/L.9

 

307-45426 

 

评价结果在方案司的规划中得到使用。评价办公室也在和内审办讨论完全执行这

项审计意见需要采取的行动。 

  对采购程序和控制情况的审计(2004) 
 

13. 三项未执行意见与采购指南有关，包括总部对小金额合同的处理方法。针对

这些意见，供应司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审查总部采购程序的工作曾经发生

拖延，但现在已经完成。人员变动大引起了行政上的缺口，险些造成新指导方针

要推到 2007 年底才能最终确定的情况，但现在缺口已经弥合。 

14. 内审办建议财务和行政管理司、供应司和信息技术司建立相应控制，防止采

购活动超越权限。实际应用该建议的复杂性，超出了预期。供应司正在牵头建立

控制系统。各司之间就建议的执行已经达成了协议。 

15. 这方面的最后一个未执行意见涉及的问题是：特别服务协定需要双方手工制

作双重合同文件，可能会导致错误。针对必须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建议。新两年

期的资金一旦到位，马上就会开始行动。 

  对总部各司内部绩效信息管理的审计(2005) 
 

16. 内审办向执行主任办公室提出了一些有关管理绩效、问责制和报告方面的意

见。执行主任办公室和内审办经过讨论于 2006 年年底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问题

最好是在组织审查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17. 组织审查的报告确认总部和外地之间协调性不足。报告建议提高区域间的协

调性，并在执行主任办公室专门成立外地协调支助股，使其成为区域办事处的第

一“停靠港”，提供所需的协调和监督。外地协调支助股还将协助执行主任对区

域主任进行绩效评估。 

18. 组织审查还建议，一旦改进后的管理架构就绪，儿童基金会应重新界定、宣

传和实施这个全球组织的问责机制。儿童基金会将重视审视和更新目前的问责文

件，以反映拟议战略调整的含义和细处。 

19. 新问责框架的最后形成，将以组织审查的建议为基础。这也是管理层对审查

进行回应的一部分。 

20. 这方面另一项未执行意见涉及与绩效相关的政策、指南和术语的局限性和不

一致问题。在这一领域，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和国家两级

都开展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各机构的方案拟定程序已经越来越统一。儿童基金会

需要保证自己的指南不会构成对联合国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做出的决定先

声夺人之嫌。 

21. 然而，要保证所有有关绩效指标制订和使用的指南和支持材料的一致性，必

须采取更全面的措施。为此，儿童基金会仍在继续编制一套材料，将于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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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完成。该材料将充分反映联合国方案拟定政策机构间工作组围绕成果管理法

所开展的工作。 

22. 与此相关，总部有关确定优先事项和成果、绩效目标和指标的培训材料有限。

为总部各司开发培训材料有赖于全系统业务流程审查的完成。此外，2008-2009

两年期规划指导方针有相当大程度的简化，预算审查也有重大调整。对于紧急的

需求，儿童基金会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办法，对各司和各区域办事处进行一对一的

指导。考虑到上述变化，暂时不适宜引进新的培训材料。儿童基金会将在将来的

两年期中按需开发培训材料，并根据目前的经验进行修改。 

  尚未执行的对国家办事处的意见 
 

23. 内审办注意到塞内加尔办事处制订办事处全面培训计划工作的拖延。办事处

正在通过加强人员配置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意见都和现金支助程序薄弱有关，包

括支助申请和清算的程序。办事处的意见是等待新的现金转移统一办法启用，而

不是引入一套不可避免要改掉的临时程序（主要是申请和报告表格），额外增加

需要对合作伙伴进行的培训。原来对于全面启用现金转移统一办法的估计被证明

过于乐观，因为联合国各机构需要分别同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且新系统依

赖的研究工作也延期了。 

24. 也门办事处存在一些和供应问题相关的未执行意见和建议。新代表 2006 年

11 月到任，目前正在针对这些意见采取行动。 

 


